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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市监发〔2022〕8号

垫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下达 2022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的通知

各市场监管所，县局相关科室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

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重庆市市场监管局《关于下达 2022

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》（渝市监发〔2022〕13 号）要

求，县局制定了《2022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》。现予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垫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2 月 22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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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垫江县食品安全抽检监测计划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

全工作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19〕17 号）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

（总局令第 15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根据重庆市市场监管局《关于下

达 2022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的通知》（渝市监发〔2022〕13

号）要求，制定 2022 年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计划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稳中求

进工作总基调，深化改革创新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落实食

品安全“四个最严”的工作要求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控制区域性、

系统性重大食品安全风险，坚守安全底线。提高食品抽检的针对

性、有效性、系统性。按照 2022 年全县农产品和食品抽检量达到

4 批次/千人的目标要求，市场监管系统完成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

务达到 3批次/千人以上，其中食用农产品抽检在 1批次/千人以上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持问题导向

以食品安全风险较大的品种、项目、区域和企业为重点，组

织开展监督抽检。加大对农村和校园、特色食品、“三小”食品、

食用农产品的抽检力度。积极开展食品安全“你点我检”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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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检出不合格的食品，及时开展跟踪抽检，对抽检发现高风险的，

应当及时报告并快速处置。

（二）坚持检管结合

充分发挥监督抽检工作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推动作用，实现

抽检计划制定、组织实施、核查处置、数据分析与日常监管工

作的有机结合，加强抽检信息与相关部门的互通共享。落实冷

链食品和食用农产品抽样前监督检查制度，提高样品抽取的代

表性和针对性。

（三）坚持科学评价

坚持科学客观评价大宗食品安全状况。覆盖城市、乡村、城

乡结合部等不同区域、不同规模、不同类型的食品生产经营者。

保持食品品种、检验项目相对稳定，抽样区域相对固定与随机抽

检相结合，在时间上实施均衡抽检，获取连续、可比抽检数据，

实现主要膳食品种安全状况的动态跟踪。

（四）坚持两级联动

县局、监管所两级紧密协作，合理分工。县局制定抽检计划、

统一调度国抽、市抽抽检任务，统一开展抽样指导和送样工作，

在保障抽检计划实施的基础上，根据消费特点安排我县抽检计划

任务。监管所严格按照抽检计划实施抽检和不合格产品后处置工

作，保证国抽、市抽工作稳步推进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2022 年度市局下达给我县的食品安全抽检监测任务共 14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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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次，抽样任务中，其中国抽任务 78 批次、食用农产品专项 654

批次、市抽柔性 350 批次，由县局负责抽样；市抽刚性 200 批次、

市抽重点食品检测任务 22 批次、食品评价性抽检 115 批次，由

市计量质量检测院负责抽样，各监管所配合完成。食品风险监测

按照市局安排批次开展抽检。2022 年度食品专项抽检和食品快速

检测任务县局另文下达。

（一）国抽任务

（1）抽检单位。国抽任务 78 批次，由县局统一组织抽检送

检，各监管配合抽检并负责不合格产品的后处置。承检机构为重

庆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。抽检数据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限和

规范要求，及时准确进行报送，抽检数据报送至“国家食品安全

抽样检验信息系统”，报送分类 A 为“抽检监测（转移地方）”，

报送分类 B 为“2022 年总局抽检计划”。

（2）抽检对象。本县所有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在产食品企业生

产销售的食品、市场占有率高的超市、大型批发市场销售的食品

和大型餐饮企业生产销售的产业食品。抽检品种包括粮食加工品、

酒类、饮料、蜂产品、食用农产品、餐饮食品等 29 大类。抽检品

种及具体任务数量见附件 1，对应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见附件 2。

（3）抽检区域。抽样地点覆盖本行政区域内乡镇街和行政村。

抽检的样品主要在流通环节购买。流通环节未抽到的样品，可在

生产环节抽取。流通环节主要在大中型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、商

场超市、学校幼儿园周边食品销售场所。餐饮环节重点抽检学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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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幼机构食堂，以及中央厨房、集体用餐配送单位、旅游景区餐

饮服务单位等。

（4）抽检频次。全年均衡完成抽检任务。季节性生产销售的

食品或存在季节性质量安全风险的食品，在相应季节增加采样量。

节令性食品要在节前开展抽检工作，可结合具体情况开展专项抽

检。

（二）市抽任务

1．食用农产品专项任务

（1）抽检单位。食用农产品专项任务 654 批次，抽样单位为

各乡镇（街道）市场监管所，承检机构为涪陵食品药品检验所；

抽样检验严格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印发《食用农产品抽样检验和核

查处置规定》《2022 年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工作要求》（附件 3）

《重庆市 2022 年食用农产品抽检品种、项目表》（附件 4）要求

执行；抽检数据均应报送至“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”，

食用农产品报送分类 A 为“市县级农产品专项抽检”，报送分类 B

为“2022 年重庆垫江县农产品抽检计划”。

（2）抽检对象。抽检重点为大宗消费食用农产品和常见食用

农产品，各单位抽检的具体品种原则上不得重复，各所抽样任务

分配详见附件 5。各类食用农产品抽检品种及对应的检验项目见

附件 6。

（3）抽检区域。抽样地点覆盖全县乡镇（街道）和行政村。

加大对农贸市场、城乡结合临时集贸市场等经营单位和区域的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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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力度。抽检的样品主要在流通环节购买，流通环节未抽到的食

品，可在餐饮环节抽取。

（4）抽检频次。原则上要全年均衡完成抽检任务，各所应根

据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、商场、超市等的交易数量和

季节等特点按比例确定抽样频次和数量，原则上每户入场销售者

每月至少抽检 1 批次，应每周抽检蔬菜、水果、畜禽肉、水产品、

鲜蛋等食用农产品。

2．市抽刚性及重点食品监测任务

市抽刚性及重点食品检测任务由市计量质量检测院负责抽检、

送检等工作。各监管所要配合市计量质量检测院做好本辖区的食

品抽检工作，并要负责抽检不合格食品的后处置工作。

3．省级转移任务

（1）抽检单位。市抽柔性任务共 350 批次（具体任务分配见

附件 7），对各监管所“春节”和“两会”期间已开展的节日食品

安全专项抽检可作为 2022 年的柔性抽检任务。抽样单位为各乡镇

（街道）市场监管所，承检机构为涪陵食品药品检验所；抽检数

据均应报送至“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”，省级转移任务

报送分类 A 为“抽检监测（省级转移）”，报送分类 B 为“2022

年重庆柔性抽检计划”。

（2）抽检对象。各所省级转移任务主要用于“你点我检”、

执法办案、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、举报投诉、快检跟踪抽检和

结果验证等方面，抽检品种和检验项目可根据工作实际需要确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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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后跟踪检验和生产环节省级本级任务未能覆

盖部分也可纳入省级转移计划。

4．食品评价性抽检

食品评价性抽检任务 115 批次，由市计量质量检测院负责抽

检、送检等工作。各科、所要高度重视，积极配合市计量质量检

测院做好本辖区的食品评价性抽检工作，并做好抽检不合格食品

的后处置工作。对各辖区内食品评价性抽检结果将作为 2022 年度

乡镇（街道）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内容之一。

5．食品风险监测

食品风险监测由市计量质量检测院负责抽检、送检等工作。

各监管所要配合市计量质量检测院做好本辖区的食品风险监测抽

检工作，并及时做好风险监测问题产品的监督检查和后处置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局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，分管领

导为副组长，办公室、财务科、综合科、食品监管相关科室负责

人为成员的抽检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综合科，

负责整个抽检的统筹协调工作；县局办公室负责抽送检车辆安排

等后勤保障工作；县局财务科负责抽检经费的规范使用及账务报

销工作；县局相关食品业务科室负责本环节抽检工作的统筹安排

和业务指导，并负责做好样品送检工作，确保抽验工作有序高效

开展。各监管所负责本辖区食品抽检及不合格食品的后处置工作。

12 月 10日前完成下达的全部抽样任务，12 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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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检验和信息报送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抽检工作。各科、所在抽检工作中严格执行有关

法律法规、规章及相关规定，严格落实冷链食品和食用农产品执

法人员抽样，并开展现场监督检查取证和记录产品溯源信息；要

积极支持承检机构开展工作，在联系协调被抽检单位等方面给予

必要帮助；对发现企业停产的要说明原因并作书面记录，长期停

产的要进行生产条件复核确认后经分管领导签字盖章报市局食品

生产处、风险管理处审核同意后进行任务调整；及时核对抽检样

品信息和异议情况。

（三）依法核查处置。各监管所收到不合格食品检验报告后，

应根据相关规定，及时送达食品生产经营者，启动对不合格食品

及其生产经营者的核查处置，并将核查处置情况及时填报“国家

食品安全抽样检验信息系统”。收到不合格食品可能对身体健康和

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报告后，应在 24 小时内启动核查处置程

序，对发现涉嫌犯罪或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，应当及时移送移交。

各食品监管科室负责审核、指导各监管所依法开展核查处置工作。

核查处置实行辖区负责制。所有的不合格报告，均由所属辖

区所负责处置。各业务科室负责建立本环节抽检不合格食品台账，

对本环节不合格食品后处置进行指导和跟进，并每月底将台账反

馈给综合科。

（四）及时公布信息。按照“时、度、效”原则和信息公开

有关规定要求，准确稳妥公布监督抽检结果，同时加强敏感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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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的审核把关。原则上市局负责公布国家级和省级监督抽检结

果，县局负责公布市县级食用农产品专项和县级监督抽检结果。

各科、所不得擅自公布监督抽检结果。同时县局要及时发布抽检

不合格产品风险控制信息和核查处置信息，发布不合格食品风险

控制信息时，不得公开有关抽样和检验信息。

（五）强化督导考核。2022 年，市局将重点考核抽样检验均

衡性，各监管所要严格根据逐月任务量（详见附件 8）有序推动

抽样进度；重点考核监督抽检不合格率，各科、所实施国抽、省

级监督抽检、食用农产品专项监督抽检任务不合格率分别不得低

于 2021 年全市平均水平；重点考核核查处置按时完成率，各监管

所严格按照核查处置要求及时启动核查处置流程，按照规定时限

完成核查处置工作；重点考核抽检机构国家食品安全抽检监测系

统中数据填报质量，各监管所要严格按照系统填报要求核实抽样

信息和填报检验信息，确保数据真实、客观、准确。市局今年将

定期对各区县局的均衡抽样、检验检测、核查处置、信息公布、

数据报送、监督抽检不合格率等情况进行通报，通报情况将纳入

市局年度食品安全工作考核内容。

（六）加强经费管理。县局财务科要加强对监督抽检专项经

费使用的监督和管理，建立健全抽检经费使用及报销制度，做到

单独核算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挤占、挪用抽检专项资金。

（七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参与抽检的工作人员不得随意更改抽

检信息，不得瞒报、谎报、漏报检验数据，不得擅自发布有关抽



－ 10 －

检信息，不得在开展抽样工作前事先通知被抽检单位和接受被抽

检单位的馈赠，不得利用抽检结果开展有偿活动、牟取不正当利

益。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一律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

任。

（八）其他事项。对目前没有设置市场监管所的乡镇抽检任

务作如下统筹安排：砚台所负责包家镇；杠家所负责大石乡、沙

河乡；新民所负责曹回镇；周嘉所负责普顺镇；鹤游所负责白家

镇；坪山所负责三溪镇；永平所负责裴兴镇。正式职工不足 2 人

的市场监管所，商邻近市场监管所开展联合抽检工作。

垫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22 日印发


